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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与 Qatar Liquefied Gas Company 
Limited (2) 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液化天然气购销合同 

 合同数量：每个合同年的年度合同量约 100 万吨 

 合同生效条件：双方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本年度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和

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存在国际油价波动风险、政治风险、

疫情等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因素，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审议程序情况 

2021 年 12 月 8 日，经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港国际天然气贸易有限公司

与 Qatar Liquefied Gas Company Limited (2) 签订 LNG 购买和销售协议的议案》，同

意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新港国际天然气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港公司”）与

Qatar Liquefied Gas Company Limited (2) 签署液化天然气（以下简称“LNG”）购买和

销售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本协议主要约定新港公司向 Qatar Liquefied Gas Company Limited (2) 采购 LNG

事宜。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公司名称： Qatar Liquefied Gas Company Limited (2) 

注册地：卡塔尔 

主营业务：石油和天然气、LNG 等资源的勘探开发、生产、加工、销售等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QatarEnergy (卡塔尔能源公司，原称为卡塔尔石

油公司) 

Qatar Liquefied Gas Company Limited (2)与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并且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没有发生业务往来。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期限：起始日期为 2022 年底至 2023 年，供货周期为 15 年。 

2、合同数量：每个合同年的年度合同量约 100 万吨 LNG。 

3、合同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指数挂钩的公式。 

4、合同生效：双方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其他条款如年度交付计划、运输及卸载、LNG 规格、双方设施等多方面条

款因涉及商业合作机密，双方均严格遵循保密协议约定执行。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本年度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

影响。 

2、本协议的签订，将有利于公司打通国际市场天然气长期采购渠道，为公

司天然气业务发展提供气源保障。 

3、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

行该协议而对对手方形成依赖的情形。 

 

五、风险分析 

1、国际油价波动风险。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由于国际油价波动造成的



风险，在合同期限内，受供求关系制约等方面影响，国际油价可能保持周期性波

动，若未来国际油价出现较高涨幅，公司可能面临采购成本上涨的风险。 

2、政治风险。国际贸易受中国与卡塔尔政治关系影响，如果未来两国政治

关系发生变化，影响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致使两国进出口政策发生转变，可能

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按计划履行，进而对公司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产生一定不利影

响。 

3、疫情等不可抗力风险。合同履行期间，如遇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可抗力因

素影响，两国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针对进出口通关政策可能采取限制、限量甚

至停止通关，可能对跨境物流运输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按计划履行。 

4、其他风险。除上述风险外，还存在因行业政策、汇率、贸易管制等不确

定因素造成的风险，合同履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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